
  
 

九二一大地震受灾国民中小学重建工作认养要点 

 

行政院八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台（八八）教字第三九○○八号函核定 

教育部八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台（八八）国字第八八一三二六○三号函发 

一、教育部（以下简称本部）为结合公私立机构、团体及个人（以下简称认养者）资源，以协助九二一

大地震受灾国民中小学重建工作，特订定本要点。 

二、认养者得个别或共同就本部公布受灾严重学校名单，或自行洽选受灾学校，认养学校重建之全部或

部分。 

三、认养者经洽本部确定认养意愿后，依认养作业流程图所订程序办理各项认养手续。 

四、认养者之认养方式、经费及相关事宜，由认养者与受认养学校双方以契约订定之。认养事项经双方

签订契约后，受认养学校应提供双方议定认养应办事项范围内所需之资料及必要之协助。 

五、认养者得就学校重建事项选择自行办理、自行招商办理或委由本部代为招商办理。由认养者自行办

理或自行招商办理者，应就认养应办事项征得受认养学校同意后办理。 

六、认养者如委托本部代为招商办理学校重建工作，其费用应由认养者依采购进度直接拨付厂商，或拨

入「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指定用途，并依采购进度拨付厂商，或将认养经费拨入本

部所设专户，并依受认养学校采购进度拨付厂商。本部为保管及运用该专户经费，应成立「九二一

大地震受灾国民中小学重建认养经费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本部管理委员会）。 

七、本部管理委员会委员由本部就有关机关代表、学者专家、社会公正人士等聘请十一人至十五人任之，

聘期一年。 

八、本部管理委员会置主任委员一人，由本部部长兼任或由本部部长就委员中聘兼之。会议时，应邀请

相关认养者列席，并得视实际需要，另邀请其它相关人士列席。 

九、受认养学校之重建，应与小区营造及发展相结合，其建筑及设施，应符合本部所订「震灾地区学校

建筑规划设计规范及营建作业程序」之规定。 

十、认养者应依约履行，并应遵守政府有关法令规定。 

十一、认养者于学校重建后，得征求受认养学校同意，在适当地点设置纪念标志。 

十二、认养者于学校重建后，由教育部依相关法令规定公开表扬。非本国籍之认养者合于本要点之规定

者，其奖励得由教育部会同外交部办理。 

十三、自行洽定受灾学校协助办理受损建物修建或补强者，得比照本要点办理。 

 


